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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廠商評鑑制度。 

主席：那就還是照我剛才宣讀的文字修正通過。 

鄭委員運鵬：（在席位上）爭議不大，但我想請教，「建請」能不能改為「建議」？我希望以後都

用「建議」，本來寫「要求」的也改成「建請」，但既然是立法院監督行政部門，我覺得用「

建議」就可以了。 

主席：「建議」就是「建請」啊！ 

鄭委員運鵬：（在席位上）可是我覺得用「請」好像沒什麼必要。 

主席：這是客氣，代表我們互相尊重，意思是一樣的。 

鄭委員運鵬：（在席位上）好啦！只是每次看到「建請」，我總覺得怪怪的。 

主席：意思是一樣的，只是比較客氣一點而已，以表示互相尊重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有鑑於政府採購法從民國 91 年大修之後，至今仍未全面進行檢討修正，隨著電子化與科技趨

勢，現有採購法顯有不合時宜之處。蔡英文總統曾表示現行採購法過於僵化，行政院林全院長

亦希望政府採購更有彈性，是以全面檢視與修正政府採購法勢在必行，是以建請公共工程委員

會於半年內，提出政府採購法修正草案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議。 

提案人：李鴻鈞  鄭寶清  陳歐珀  趙正宇  葉宜津  

鄭天財  劉櫂豪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顏副主任委員久榮：（在席位上）可不可以改為送到行政院再轉交立法院？因為透過行政院再送立

法院，還可以經過政委審議。 

主席：第幾行？ 

顏副主任委員久榮：（在席位上）倒數第 2 行，「送交立法院」改為「送行政院轉立法院」。 

主席：好，「送交立法院」改為「送行政院轉立法院」，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鑒於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土地閒置的活化標準過低，恐有刻意降低標準，美化閒置工程之事實

。其活化標準如工商、科技、生化環保園區等等，規定只要完成開發土地出租（售）率達 70%

以上，即達到活化標準。實際上卻發生工業園區遭投資客買來養地，並無實際開發的事實；至

於文物館規定達到預定參觀人數的 70%以上即達到活化標準，各目的事業機關卻刻意降低預定

參觀人數，導致年參觀人數不過數百人，也算完成活化。至於殯儀館、火化場以及校舍僅以設

施完成使用即達閒置公共設施活化標準，顯然根本無標準可言。建議工程會應儘速重新修訂各

類型的閒置公共設施的活化標準，以具有實際可行的量化意義、且具有長期經營效果，方能達

到閒置工程真正的活化目的。 

提案人：林俊憲  葉宜津  陳素月  趙正宇  鄭天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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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櫂豪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現在繼續進行詢答。請李委員鴻鈞質詢。 

李委員鴻鈞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現在畢竟是新的政權上路，針對前朝訂定的政府組

織再造原則，公共工程委員會要裁撤，一分為三，一部分到交通部，一部分到內政部，還有一

部分我忘記是要到哪裡去，請問這個機制現在還在不在？ 

主席：請工程會吳主任委員答復。 

吳主任委員宏謀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現在他們會重新檢討、重新規劃。 

李委員鴻鈞：這等於工程會組織再造的存廢問題還是存在？ 

吳主任委員宏謀：應該是存在的。 

李委員鴻鈞：所以有可能還是會變成不是一個獨立機構？ 

吳主任委員宏謀：現在整個還需要討論，不過將來台灣的公共工程建設需要有一個公正第三者，需

要有主管的技師、顧問公司等相關單位的部會，這是確認的。 

李委員鴻鈞：工程會長期以來讓人覺得它的責任很大，但施展的力道又非常小，如果出了大的工安

事件，全部都怪到工程會監督不力，事實上你們真正的本質及內部問題才是必須檢討的。現在

全國在興建的工程量有 37,000 多件，就是將近 40,000 件，而工程會的編制才 165 人，這麼小一

個單位，要做這麼大的項目，請問如何監督、如何考核？一年接近 40,000 件，可是在這 165 人

當中，負責重大工程直接查核的不到 40 人，等於一年平均一人負責 3,600 件到 3,800 件，這要

怎麼做？ 

吳主任委員宏謀：所以現在我們才會…… 

李委員鴻鈞：我現在跟主委講的，其實也是我長期在交通委員會一而再，再而三在講的，今天因為

你新上任，我就重新再講一次。工程會最大的問題在於：第一，如果要做到非常完善的查核機

制，不僅人力不夠，錢也不夠，責任又這麼大，要如何突破？未來整個新政權的組織再造方面

，工程會絕對有存在必要，可是以現有人力及機制是絕對做不好的，這是個事實，也是現實問

題，如何能夠讓這個組織健全、讓委員會健全，這才是重點。我打個比方，如果將它裁撤變成

一個司，由於交通部本身的採購案就是最大宗，工程會變成下級單位後，如何監督它的上級單

位？這根本就做不到。譬如對於機場捷運要如何監督？因為它已經變成下級單位。未來行政院

裡面如果討論這個問題時，主委應該提出你的看法，我甚至覺得可以成為像 NCC 一樣的獨立機

關，這樣你們才有公權力，事情才做得到，也才有辦法真正符合監督查核公共品質安全的工作

。 

吳主任委員宏謀：整個國家建設的三級品管中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，未來在整個角色定位，包括

如何建立公平優質的工程環境，這些都很重要，但組織再造的部分，我們會依實際需要來據理

力爭。 

李委員鴻鈞：藉由組織再造的討論過程，將長期以來工程會的問題點做一個修正，讓委員會更有好

的力道，這才具有重要意義，否則就淪為幕僚單位。如果完全是幕僚單位，就是針對法律的修


